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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9名，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54,4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A股和H股）的比例为0.0327%。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期：2026年6月15日。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鉴于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按照规定为本次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9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本次激励计划。

2、2024年9月24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本次激励计划。

3、2024年9月27日，公司通过内部OA系统公示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在内部予以公示，公示时
间为2024年9月27日至2024年10月7日。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
见。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拟激励对象有关的异议。2024年10月9日，公司
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说明及审核意见》。

4、2024年10月17日，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
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与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5、2024年11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对本次调整及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6、2024年12月12日，公司完成2024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
222名激励对象授予296.50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4年12月
13日，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22,300,000股增加至425,265,000股。

7、2024年12月12日，公司完成2024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
222名激励对象授予296.50万份股票期权。

8、2025年3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0,000股及注销股票期权30,000份。

9、2025年4月21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审核确认，2025年5月19日，公司办理完成30,000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2025年5月
22日，公司办理完成3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10、2025年9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董事会决定将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

（含首次及预留授予）行权价格由35.73元/份调整为35.25元/份，限制性股票（含首次及
预留授予）授予价格由17.87元/股调整为17.39元/股，并认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确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授予日为2025年9月23日，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78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63.50万份股票期权，授予价格为35.25元/份，授予
预留的63.5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7.39元/股。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82,500股及注销股票期权182,500份。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及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和确认，上海市锦天
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25年10月10日，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审核确认，2025年10月24日，公司办理完成182,500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2025年
10月30日，公司办理完成182,5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12、2025年11月5日，公司完成2024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向
78名激励对象授予63.50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5年11月7日，
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25,052,500股增加至425,687,500股。2025年11月5日，公司
完成2024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向78名激励对象授予63.50万份股
票期权。

13、2025年11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非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
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非特别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3,248股
及注销股票期权23,248份，确定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非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非特
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180名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和解
除限售条件，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915,752份，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15,
752股，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25年12月15日，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审核确认，2026年4月14日，公司办理完成23,248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2026年4
月24日，公司办理完成23,248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15、2026年4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
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8,600股及
注销股票期权18,600份，确定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
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29名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和解除限售
条件，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54,400份，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4,400股，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一）限售期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权益数量占
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之日起1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0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之日起3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42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之日起4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5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的上市日为2024年12月13日，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之日起1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0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自2026年6月15日开始。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达成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 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③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⑤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3）激励对象公司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考
核年度为2024年-2026年三个会计年度，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2024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8.
00%。

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2025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8.
00%。

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

2026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8.
00%。

注：1、上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报表所载数据为基础，剔除本激励计划考核期内公司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或者员工持股计划（若有）等激励事项产生的激励成本的
影响。
2、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公司有增发、配股等事项导致净资
产变动的，考核时剔除该事项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额及其产生的
相应收益额（相应收益额无法准确计算的，可按扣除融资成本后
的实际融资额乘以同期国债利率计算确定）。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24年度审计报告（容诚审[2025]518Z0041
号），公司2024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
5.87%。因此，公司层面第一个行权期业绩考核
满足行权条件。

（4）业务单元及子公司层面绩效考核和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

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比例与其所属

业务单元及子公司考核年度的经营业绩指标完成情况挂钩，根据

各业务单元及子公司的经营业绩指标完成情况设置不同的业务

单元及子公司层面的解除限售比例，具体见下表：

考 核 完 成 率

（X）
X≥100% 100%>X≥50% 50%>X

业务单元及子

公司层面解除

限售比例

100% X 0%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

规定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解除

限售比例。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A)、良好(B)、合格

(C)、不合格(D)四个档次，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如下：

考评结果 优秀（A) 良好（B） 合格（C）
不合格

（D）

个人层面解

除限售比例
100% 100% 80% 0%

若公司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则激励对象个人当期实际可

解除限售比例=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业务单元及子公司层

面解除限售比例×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

分）的30名激励对象中：

（1）3名激励对象因子公司层面绩效考核及个人

层面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第一个可解除限售

比例为80%。对应满足第一个可解除限售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400股，剩余不满足第

一个解除限售条件的3,600股限制性股票将被

回购注销；

（2）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条件的10,000股限制

性股票将被回购注销；

（3）除以上情况外，剩余26名激励对象符合全部

可解除限售条件，在第一个可解除限售比例为

100%，对应满足可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140,000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到期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并对当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
理。

三、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期：2026年6月15日。
2、本次解除限售并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154,4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A股和

H股）的比例为0.0327%。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人数：29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数量（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

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高潜员工（特别授予部分）(2

9人)
395,000 154,400 240,600 39.09%

合计 395,000 154,400 240,600 39.09%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1、2024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
调整2024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从公司离职或去世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要求、23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股票期权共计18.50万份，限制性股票共
计18.50万股，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49人调整为223人，其中股票
期权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249人调整为223人，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249人调整为223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数量由633.00万份调整为596.00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316.50万份调整为298.00万份，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316.50万股调整为298.00万股；预留授予权益数量保持不变。除上述调整内容
外，本次实施授予的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授
权，本次调整无需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公告
后，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1.50
万股和全部股票期权共计1.50万份，该部分放弃的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直接作废、不
予登记，本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96.50万股，授予登记完成的股
票期权数量为296.50万份，授予登记人数为222人。除此之外，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情况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

3、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并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2名激励对象主动辞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
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0,000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0,000份由公司予以注销。

4、202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于2025年5月24日披露《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利

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30,
000股后的股本425,23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4.8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204,112,800元，不送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鉴于上述权益分派方
案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应当对相关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5、2025年9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董事会决定将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

（含首次及预留授予）行权价格由35.73元/份调整为35.25元/份，限制性股票（含首次及
预留授予）授予价格由17.87元/股调整为17.39元/股，并认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确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授予日为2025年9月23日，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78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63.50万份股票期权，授予价格为35.25元/份，授予
预留的63.5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7.39元/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及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和
确认，因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0名激励对象主动辞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82,500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182,500份由公司予以注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6、2025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7、2025年11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非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
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非特别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3,248股
及注销股票期权23,248份，确定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非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非特
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180名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和解
除限售条件，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915,752份，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15,
752股，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5年12月15日，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审核确认，2026年4月14日，公司办理完成23,248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2026年4
月24日，公司办理完成23,248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9、2026年4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8,600股及注
销股票期权18,600份，确定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
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29名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和解除限售条
件，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54,400份，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4,400股，上
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化表（截至2026年5月31日）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一、人民币普通股（A股） 426,564,764 90.27% - 426,564,764 90.27%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274,506,670 58.09% -154,400 274,352,270 58.06%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2,058,094 32.18% +154,400 152,212,494 32.21%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46,000,000 9.73% - 46,000,000 9.73%

三、总股本 472,564,764 100.00% - 472,564,764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
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特别授

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5、《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26-023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具有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支付牌照的Debia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交易内容简要：2026年6月8日，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股子公司香港贝比环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贝比”）与新加坡DEBIA PTE.
LTD.（以下简称“Debia”）签署《投资暨股份认购协议》，拟以现金1,990,000新加坡元

（以下简称“新元”）增资认购Debia新发行普通股550,293股，交易完成后香港贝比将持
有Debia 19.9%股权；同时，协议约定香港贝比在相应条件达成的前提下拥有后续持续
增资认购股份的权利，第二期及第三期增资认购股份份额占Debia发行股本的25.1%及
35%，认购对价分别为2,510,000新元和3,500,000新元。若上述股份增资认购均实现，香
港贝比将合计持有Debia总股本的80%，Debia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属于跨境对外投资，尚需获得
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境外当地有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属于跨境对外投资，同时Debia持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
AS）颁发的MPI（Major Payment Institution）牌照，并取得马来西亚央行（BNM）授予的支
付牌照核准函（Registered Merchant Acquirer Approval），相关股权的增资认购尚需获得
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境外当地有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能否取得相关备案或批准，
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基于公司全球化发展需要，为加速支付全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提升公司在全球

支付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港贝比于2026年6月8日与Debia签署了《投
资暨股份认购协议》，拟以1,990,000新元增资认购Debia新发行的普通股550,293股，交
易完成后香港贝比将持有Debia 19.9%股权。同时，协议约定在满足取得相关监管部门
持续股权认购许可等条件下，香港贝比将有权分两期持续增资认购Debia发行的普通
股，第二期及第三期增资认购份额分别为Debia发行股本的25.1%及35%，认购对价分别
为2,510,000新元和3,500,000新元。若上述增资认购均实现，香港贝比将合计持有Debia
总股本的80%，Debia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Debia成立于2011年，以成为东盟地区领先的数字支付与金融平台为发展目标，总
部位于新加坡，在马来西亚设有全资子公司，以商户收单、线上支付与跨境汇款为主营
业务，持有新加坡MPI牌照，并取得马来西亚支付牌照核准函。公司业务覆盖新加坡、马
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上述国家拥有一定的商户服务数量及服务基础，服务场景包
括餐饮零售、医疗药品、美容、奢侈品等。2025年公司在东南亚开展跨境支付及海外收
单服务试点过程中，与Debia建立起了深厚的合作关系，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产品及服
务创新，对推动新加坡支付服务的数字化及商户服务的生态化做出了贡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经营层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本
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Debia，具体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DEBIA PTE. LTD.（Debia私人有限公司）
2、登记证号码：201117573N
3、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114 Lavender Street, #02-63 CT Hub 2, Singapore

338729
4、注册资本：2,215,000新元
5、成立时间：2011年7月22日

6、主营业务：商户收单、线上支付与跨境汇款
7、主要股东：Tham Kar Wai Derrick和Tan, Zhihui分别持有45%股权，Tay Jek Wee

Royston持有10%股权。
Debia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
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8、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第一期）增资认购完成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1
THAM KAR WAI DERRICK

(TAN JIAWEI DERRICK)
996,750 45%

2 TAN, ZHIHUI（谭志晖） 996,750 45%

3
TAY JEK WEE ROYSTON

(ZHENG ZHIWEI ROYSTON)
221,500 10%

合计 2,215,000 100%

（第一期）增资认购完成后股东情况（以实际交易方案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1
THAM KAR WAI DERRICK

(TAN JIAWEI DERRICK)
996,750 36.045%

2 TAN, ZHIHUI（谭志晖） 996,750 36.045%

3
HONG KONG BABY GLOBAL LIMITED（香港贝比
环球有限公司）

550,293 19.90%

4
TAY JEK WEE ROYSTON

(ZHENG ZHIWEI ROYSTON)
221,500 8.01%

合计 2,765,293 100.00%

9、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新元

标的资产名称 DEBIA PTE. LTD.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9.9%

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项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一季度/
2026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5,502,512.54 5,406,777.41

负债总额 5,027,115.95 5,156,659.22

净资产 475,396.59 250,118.19

营业收入 6,135,345.62 1,319,364.73

净利润 -310,879.01 -251,869.16

注：上述财务数据依据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FRSs）编制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投资方：香港贝比环球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DEBIA PTE. LTD.
（二）交易方案
投资方拟使用自有资金1,990,000新元增资认购标的公司新发行股份550,293股（占

发行后股本19.9%）；同时协议约定投资方在相应条件达成的前提下将拥有后续两期增
资认购的权利，第二期和第三期有权分别增资认购标的公司发行股本的25.1%、35%，认
购对价分别为2,510,000新元和3,500,000新元，最终合计持股比例达到80%。

本次交易各方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价格主要通过合理
协商的方式确定。公司本次以自有现金方式增资认购标的公司配发及发行的股份，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交割
1、标的公司承诺在各期“最迟交割日”前促使各项先决条件尽快得到满足：
关于第一期，于交易协议签署之日起三十日内，或标的公司与投资方书面约定的

其他日期（“第一期最迟交割日”）。
就第二期和第三期而言，协议约定在满足取得相关监管部门持续股权认购许可等

条件下，投资方行使增资认购股份的选择权之日起三十日届满之日，或标的公司与投
资方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第二/三期最迟交割日”）。

2、在约定的先决条件获满足或豁免的前提下，每一期的交割应于最后一项先决条
件获得满足或豁免之日起第五个营业日当天，以电子方式（或在各方书面约定的地点）
进行；或于公司与投资方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进行。

3、投资方按照协议完成支付的，即视为投资方已妥善履行义务。标的公司及其现
有股东应促使公司按照所有适用的法定及监管要求，并在规定时限内，就认购股份的
配发及发行，以及公司股本与股权结构的任何相应变更，向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
提交并登记所有必要的申报表、通知书及备案文件。

（四）价款支付
投资方应在各期交割日以电汇方式向标的公司银行账户支付相关认购对价或通

过投资方与公司书面约定的其他方式支付，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1、本次交易的第一期价款
投资方应增资认购、标的公司向投资方配发并发行相应数量的认购股份，该等股

份一经发行完成，投资方持股比例即达到标的公司已发行股本的19.9%，认购对价为1,
990,000新元。

2、本次交易的第二期、第三期价款
投资方有权增资认购第二期、第三期股权，认购对价分别为2,510,000新元、3,500,

000新元，认购份额为25.1%、35%的股份。
（五）违约责任
标的公司全体现有股东应就投资方和/或标的公司因第一期交割日前任何时间标

的公司存在的任何行为、不作为或产生的责任而遭受或产生的一切损失、损害赔偿、法
律责任、费用和开支（包括按全额赔偿原则计算的法律费用），对投资方和标的公司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并确保投资方和标的公司免受上述损失、损害赔偿、法律责任、费用
和开支的影响。

（六）合同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1、协议经各方或其代表签署后生效。
2、协议的任何修改均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经各方或其代表签署后方可生效。

3、除非投资方明确书面放弃，否则若任一先决条件未在第一期最迟交割日、第二
期最迟交割日或第三期最迟交割日（视情况而定）当日或之前满足：

（1）协议（存续条款除外）自动终止；
（2）任何一方均不得就费用、损害、赔偿或其他事项向其他方提出任何主张，但任何

一方在该等终止之前已享有或已产生的任何权利、主张或救济除外；
（3）投资方有权（但无义务）通过向标的公司及现有股东发出书面通知行使权利，要

求标的公司购买投资方在该通知日期当时持有的全部（但不少于全部）认购股份（如
有）。若因适用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约束或其他法律及监管限制，导致标的公司无法回
购投资方持有的该等认购股份，则现有股东负有向投资方受让该等认购股份的义务。

四、本次交易的必要性说明
近两年，公司持续加快在跨境支付与海外收单服务方面的布局，加速推动全球领

先的支付解决方案出海，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商业服务商。2025年围绕东南亚
重点市场，公司通过与境外持牌机构及银行合作，快速完成部分地区市场拓展、场景切
入到风控合规、清算结算的全链路验证。本次对具有新加坡MPI牌照并取得马来西亚
支付牌照核准函的Debia进行增资及股权认购，将加快推进公司在牌照资质、本地账户、
本地收单能力的建设，使关键市场的账户体系和合规链路向更多地区拓展，最终实现
全球收款、全球分发、全球收单的产品能力。此外，Debia在东南亚市场已沉淀成熟的商
户资源网络与本地化展业能力，覆盖零售、餐饮、电商等多元场景，并深度适配当地支
付生态与合规要求。这一优势将直接赋能公司SaaS业务的国际化布局，助力产品快速
落地、加速规模化渗透。同时借助Debia的商户及牌照优势，公司与知名国际卡组织将
在AI Agent支付领域开展合作，进一步强化公司在跨境数字化支付与智能商业赛道的
核心竞争力。

五、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影响
（一）Debia深耕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市场多年，已积累一定规模的当地商户资源，建

立起较为完善的商户收单服务体系，是新加坡金融监管局批准的MPI持牌机构，已取
得马来西亚央行授予的支付牌照核准函。本次增资认购，旨在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为公司业务出海提供必要的要素支撑。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携手Debia，依托其境外支
付牌照资质，通过国际版SaaS、AI Agent支付、鲁班超级智能体等核心产品提升东南亚
地区的商户数字化经营能力。公司也将结合Debia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服务能力，助
力国内著名连锁企业出海。

（二）完成对具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收单资质的Debia的增资及股权认购，是公司继
获得美国MSB、香港MSO牌照后，在跨境支付服务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加速
推进公司“本地数字化+跨境支付”一体化的国际业务布局，助力公司打通内外双循环
数字商业通道，同时在全球支付市场切入AI Agent支付赛道，为支付服务从场景切入到
风控合规提供牌照基础，使公司能够将境内积累的活跃商户服务能力及产品的科技优
势（尤其是AI方面的深度应用）与境外持牌清结算能力发挥出来，形成全链路竞争壁
垒，构筑全球化竞争优势。

（三）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为股权资产，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
增资及认购股权的成交金额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合理、公允，交易完
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及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备查文件
《投资暨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26-025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信息提示：

1.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2.分配时间：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6日。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年5

月20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未来实施2025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2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因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发生变

化。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以未来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

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重新调整分配总额后进行分配。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

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离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2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8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3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参与分配的股本总额因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发

生变化。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以未来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重新调整分配总额后进行分配。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以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1,911,324,585股为基数测算2025年度公司现金分红

总额，因公司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权登记日总股本增加至1,915,472,817股。本次实

施将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915,472,817股为基数分配。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1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 * * * *741 国网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 08* * * * *323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发放日前，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从5.774元/股调整为5.

742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珠海市科技二路23号远光智能产业园

咨询联系人：周海霞

咨询电话：0756-6298628

传真电话：0756-3399666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股票代码：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2026-2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末期A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12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6 － 2026/6/17 2026/6/17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6年5月13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其派发安排请参阅公司2025年度

报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120,925,514,222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543,657,592.
864元（含税及等值外币），其中A股股本97,142,913,622股，派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10,
880,006,325.664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6 － 2026/6/17 2026/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本公司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的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分红派息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12元。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后
续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具体实际税负
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896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008元。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00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可以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
人）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简称“沪股通”）取得的股息红利，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人民币0.1008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
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
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
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
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1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9960028
投资者传真：010-59960386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728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